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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實務安排  
 
 

目的  
 
  本文件綜述政制事務委員會過往就選舉委員會 (下稱 "選
委會 ")界別分組選舉的實務安排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選舉管理委員會 (下稱 "選管會 ")為法定和獨立的機構，負

責進行和監督選舉。在選舉事務處的支援下，選管會負責就立法

會及區議會選區的劃界進行檢討和提出建議，以及就選民登記工

作和公共選舉的進行制訂規例、指引及有關安排。  
 
3.  在 2006年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中，投票是在全港110個投

票站進行。中央點票站設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  
 
 
事務委員會過往所作的討論  
 
投票站  
 
4.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6年 5月 15日的會議上，討論 2006年選

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實務安排。部分委員察悉，選委會界別分組

選舉涉及大約 100個投票站及 20萬名登記投票人，並詢問選舉事務

處是否打算在 2000年投票率高的地區設立更多投票站。這些委員

促請政府當局探討可否在選委會專業界別分組投票人的工作地點

附近設立投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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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會視乎 18區內已登記投票人的分布情

況設定投票站。選舉事務處會根據投票人的地區分布情況，就是

否需要在投票人數目較多的地區設立更多投票站的問題，諮詢有

關的民政事務處。  
 
選票的設計  
 
6.  部分委員表示，在上屆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中，每名候選

人透過抽籤獲編配一個號碼。在選票上，候選人的姓名會按獲編

配的號碼排列。鑒於選票上可能印有多達 90名候選人的姓名，他

們關注到投票人會否難以識別其擬選的候選人。他們促請政府當

局使投票程序更方便投票人，例如在選票上按字母順序列出候選

人的姓名。這些委員亦詢問，選票會否印上政黨的標誌，以便投

票人識別。然而，部分其他委員認為，容許政黨在選票上印上政

黨的標誌並不恰當，並建議採用聯票安排，讓投票人易於識別候

選人。  
 
7.  政府當局表示，法例規定透過抽籤決定候選人在選票上的

排列次序及編配予每名候選人的號碼。政府當局認為，由於選舉

可能涉及眾多候選人，如在選票上印上候選人或支持其參選的團

體的任何標誌，選票上的資料便會過於密集。然而，當局會在投

票日前，向投票人發出一份關於候選人的簡介。在投票日，投票

人可攜帶該簡介前往投票站，或要求投票站主任提供一份簡介，

以便投票。投票人如錯誤填劃選票，可要求投票站主任向他發出

另一張選票。關於委員就選票上的聯票安排提出的建議，政府當

局表示願意再聽取委員的意見。  
 
點票安排  
 
8.  部分委員認為，由於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選民人數較

少，因此有必要防止有關選舉成為秘密政治交易的平台。此等委

員亦關注到，鑒於每個投票站所涉的投票人數目不多，如點票工

作在各個投票站進行，當局如何確保投票保密。  
 
9.  政府當局表示，候選人在選舉中為了拉票而作出某些承諾

的情況並不罕見。鑒於香港是一個具透明度、開放及密集的社會，

候選人與其選民之間任何所謂的秘密交易，均會輕易被人揭發。

此外，無論行政長官候選人在選舉論壇上作出甚麼承諾，他就任

行政長官一職後，其管治班子提出的任何立法和財政建議，均須

經立法會批准。政府亦受傳媒、公眾及獨立的司法制度監察。香

港設有一個有效的制衡制度，確保選舉廉潔。政府當局進一步表

示，為了保障投票保密， 100個投票站的票箱會運送至中央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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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核實各個投票站所接獲的選票數目後，屬同一界別分組的

選票會混合一起，然後進行點算。  
 
 
新近發展情況 

 
10.  在 2011年 1月 17日及 3月18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討論了

多項事宜，其中包括將於 2011年及 2012年舉行的區議會、選委會

界別分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的實務安排。部分委員認為投

票時間 (上午 7時30分至下午 10時 30分 )過長，並建議政府當局檢討

縮短投票時間的可行性。部分委員籲請政府當局改善為殘疾選民

前往投票站所作的安排。  
 
11.  在 2011年 6月 20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選舉事務處向事

務委員會簡述選管會為 2011年區議會選舉而建議的主要選舉安

排，當時委員對於應否縮短 2011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時間意見分

歧。部分委員認為應縮短投票時間，以節省人力資源，但部分其

他委員則關注到，把投票時間縮短，會令選民投票率減少，因為

很多工人在星期日均須長時間工作。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在檢討

應否稍微修訂投票時間時，會聽取委員及政黨的意見。  
 
12.  政府當局將於 2011年 7月 18日的下次會議上，向事務委員

會簡介 2011年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實務安排。  
 
 
有關文件  
 
13.  相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網

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7月 14日  



附錄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實務安排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6 年 5 月 15 日  
(議程項目 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1 年 1 月 17 日  
(議程項目 IV) 
 

議程  
 

 2011 年 3 月 18 日  
(議程項目 IV) 
 

議程  
 

 2011 年 6 月 20 日  
(議程項目 III)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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